南政函〔2025〕317号

南安市人民政府关于

部分道路、公园、广场命名的批复

市民政局：

《南安市民政局关于南安市部分道路、公园、广场命名方案的请示》（南民〔2025〕92号）收悉，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原规划道路“省道215”码头镇和诗山镇辖区部分路段、新规划“省道215至欧阳詹读书处”路段命名为“欧阳詹大道”。欧阳詹大道为东西走向，东起省道215码头镇诗南村与梅山镇水口村交界处（土皮芸），途经码头镇镇区，西止码头镇仙都村高盖山白云室（欧阳詹读书处），长21.64公里，宽31米。因唐代著名诗人、文学家、闽学鼻祖欧阳詹祖籍地、出生地、家族聚居地、启蒙读书处等均在南安码头高盖山，为彰其开闽文风，弘扬优秀文化传统，故名。

二、原规划公园“李贽公园”命名为“李贽公园”，保留原名。该公园位于柳城街道祥堂村，占地面积267000平方米，绿化率50%。为传承和弘扬李贽思想文化，在祥堂村石鼓山及周边建设该公园，故名。

三、原规划公园“光前公园”命名为“光前公园”，保留原名。该公园位于梅山镇竞丰村，占地面积8000平方米，绿化率70%。为向李光前先生倾资兴学、泽被桑梓的永恒致敬，延续“光前精神”，故名。

四、原规划文化创业园“官桥镇墟游记文化创业园”命名为“官桥镇墟游记文化创业园”，保留原名。该文化创业园位于官桥镇曾庄社区，占地面积17982平方米，绿化率30%。其富有官桥特色民俗牛墟及古镇深厚的商墟底蕴，故名。

五、原规划公园“瑞山公园”命名为“瑞山公园”，保留原名。该公园位于洪梅镇梅新社区，占地面积62800平方米，绿化率75%。为纪念明朝进士陈瑞山而建，兼具生态景观与人文纪念功能，故名。

六、原规划公园“科第世家公园”命名为“科第世家公园”，保留原名。该公园位于洪梅镇梅新社区，占地面积2400平方米，绿化率30%。为缅怀先祖、激励后人勤学向善，该公园与明朝嘉靖皇帝口赐“科第世家”祠堂融为一体，故名。

七、原规划文化园“南安市孔泉书院文化园”命名为“南安市孔泉书院文化园”，保留原名。该文化园位于乐峰镇厚阳村，占地面积29970平方米，绿化率70%，为延续明朝嘉靖年间创建的孔泉书院，故名。

八、原规划公园“乐峰镇完斋公园”命名为“乐峰镇完斋公园”，保留原名。该公园位于乐峰镇炉山村，占地面积12500平方米，绿化率85%。为纪念潘氏五世完斋公而建设，故名。

九、原规划广场“文天祥广场”命名为“文天祥广场”，保留原名。该广场位于罗东镇霞山村，占地面积5334平方米，绿化率6%。广场内有文天祥纪念馆，为让后世铭记，故名。

十、原规划公园“侨心公园”命名为“侨心公园”，保留原名。该公园位于金淘镇占石村，占地面积1500平方米，绿化率70%。为纪念华侨将军叶飞而建设该公园，故名。

十一、原规划广场“九都移民文化广场”命名为“九都移民文化广场”，保留原名。该广场位于九都镇新东村，占地面积2100平方米，绿化率25%。为纪念九都移民历史，故名。

十二、原规划公园“营前村航运法治文化公园”命名为“营前村航运文化公园”。该公园位于石井镇营前村，占地面积2400平方米，绿化率40%。基于营前村的“船舶村”“航运村”特色，建设该文化公园，故名。

十三、英都镇原规划道路命名为“西湖北路”。该路段东西走向，东起霞溪塔尾，西止西湖码头，长1000米，宽8米，双向两车道，在英都民山村辖区内。历来村民将英溪民山段称为西湖，路在西湖北侧，故名。

涉及的乡镇（街道）按照《地名标志》（GB 17733—2008）国家标准，及时做好道路标志牌、门号牌等地名标志牌的制作、设置工作，规范地名管理，方便群众日常工作和生活。

原《南安市人民政府关于部分道路、公园、广场命名的批复》（南政函〔2025〕206号）同时废止。

    南安市人民政府

2025年11月25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抄送：泉州市民政局。

市委办、宣传部，市发改局、公安局、资源局、住建局、交
通运输局、文体旅局、城管局，柳城街道办事处、英都镇、

金淘镇、诗山镇、码头镇、九都镇、罗东镇、乐峰镇、梅山
镇、洪梅镇、官桥镇、石井镇人民政府。

市人大办，市政协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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